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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2 

促进和保护人权 

  2018 年 2 月 12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资料，说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该国促进人权

和加强法治所采取的措施(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2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赫季亚尔·易卜拉欣莫夫(签名) 

  



A/72/762  

 

18-02948 (C) 2/4 

 

  2018 年 2 月 12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为进一步促进本国人

权和加强法治而采取的措施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牢固地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地位，在

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关于国家独立、人权和自由的保障以及乌兹别克

斯坦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已经写入《宪法》。 

 正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所指出：“《宪法》明

确体现了人民的政治和法律思维。它是国家独立、自由、和平与繁荣的保证，并

为建设一个具有强大的民间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民主法治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宪法》是建立乌兹别克斯坦立法制度、国家机构和民间社会机构的

依据。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目前正在所有领域进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

的潜力稳步增长，乌兹别克公民有更广泛的世界观。 

 政府的主要信息是，人们应能在今天而不是明天感受到改革的成果。乌兹别

克斯坦通过了 2017-2021年五个优先发展领域行动战略，其中许多条款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契合。仅去年一年，在执行该战略的过程中就通过了 20项法律和 700

项条例。为执行所公布的“人民第一”的信息，开展了大量工作。 

 对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议会和人民代表委员会在公共生活和政治生

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根本性变革。立法机构和政党的权力得到扩大，议会和

公共监督机构得到加强。 

 此外，为实现行政部门民主化做出了持续努力。政府的职能和权力扩大，责

任增加，向议会提交的报告得到加强。这切实体现了《宪法》所载的基本原则，

即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 

 在加强乌兹别克斯坦法治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基本司法改革。为确保判例法

连贯一致，合并了共和国最高法院和最高经济法院。设立了最高司法委员会，以

防止非法干扰司法甄选和任命进程，并打造一个开放、透明的替代制度。实行了

司法人员任命无限期制，从而进一步保证了法官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独立性。 

 调查的质量和对调查人员的问责也得到了加强。考虑公众意见的作法已经形

成，以确保每项判决的合法和公正。犯罪者，特别是年轻人，可以在马哈拉公民

大会、乌兹别克斯坦青年联盟区市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的担保下服非监禁刑罚，

这使他们有机会回到正轨。 

 通过了一项总统令，以采取更多措施，加强在调查工作过程中对公民权利和

自由的保障，在收集和评估证据时维护法治和公正。该法令禁止酷刑、心理或生

理压力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审前拘留中心和临时拘留设施将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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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刑事案件中，严格禁止使用任何非法获取的数据。伪造证据会被定为犯罪

行为。反之，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有权收集和提交证据，而调查和司法当局必须

对其进行审查和评估。 

 因被误导而犯罪或者已表现出真诚忏悔的公民有机会重新融入社会和家

庭。因此，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总统于 2017年签署了一项法令，赦免了法院定

罪的 2 700人，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执法机构的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个全新的制度已经建立，以防止违法

行为和打击犯罪。当务之急是及时防止非法行为，而不是应对犯罪的后果。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为确保享有人权做出的不懈努力受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和人权理事会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哈迈

德·沙希德的赞扬。他们两人都在去年首次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 

 为了表明我国坚定地致力于尊重和促进人权，同时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通过七十周年，乌兹别克斯坦打算于 2018年 11月在撒马尔罕主办亚洲人权问题

国际论坛。 

 作为会员国，乌兹别克斯坦特别注重促进和保护年轻人的权利。为此，通过

了一项关于采取措施加强国家青年政策的效力和支持乌兹别克斯坦青年联盟的

法令。此外，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

约耶夫提议制定联合国青年权利公约——一份统一的国际法律文书，旨在在全球

化和信息和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制定和实施青年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加强关于经济活动自由、自由企业和工作自由的保证措施，

优先重视消费者权利、机会平等和为各种形式的所有权提供法律保护。这一原则

体现在，去年 9月开始使用可自由兑换的国家货币苏姆。乌兹别克斯坦目前设有

创新发展部。另一个新设机构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属下的监察员办公室，

负责保护企业实体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国家和社会特别重视尊重社会正义原则，包括为需要帮助和支持者，首先是

身体残疾者创造条件，让他们过上有所作为的生活。在这方面，设立了一个委员

会，负责就从根本上改善国家对残疾人的扶持体系提出建议，已经进行了深入研

究。已经通过的关于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国家对残疾人的扶持体系的法令为这

类人提供了新的福利和机会。此外，还设想通过关于残疾人权利的具体法律。 

 总体而言，乌兹别克斯坦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人权的享受，

在行动上，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赋予人民真正的权力。政府还注重确保： 

• 政府机构严格遵守人权和自由至高无上的宪法原则 

• 政府机构保持透明，对人民代表——议会和人民代表委员会负责 

• 优先提供保健服务，改善专业医护，实现疾病预防现代化，提高护理和

检查服务的效率，为公众提供方便和优质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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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社会正义，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论其政治观点、性

别、族裔、语言或宗教信仰如何 

• 捍卫思想、言论和意见自由的宪法权利，以建设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和

强大的民间社会 

• 作为一项始终如一的原则，公民、国家和社会有共同的责任及相互的权

利和义务开展国家与个人之间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合作，共同完成

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 企业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受到保护 

• 乌兹别克斯坦各地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全面保护。 

 总之，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为自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即成为一个发

达的民主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广泛进行的改革清楚地表明，

该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成功实施这些改革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